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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弊端案例資料 

案例：由爭取預算至工程執行，以連貫串謀及圍標策略，
謀取不法利益 

 
採購弊端發生時點 
■招標 □審標 □決標 ■履約管理 □驗收 □保固 

態樣 1.4：圍標 

態樣 4.7：轉包 

 

項目 說明 

案情 
  A君藉由25件校園環境改善工程，主導設計至工程標由A君經營之4家
公司與其他廠商合謀、借牌圍標及擅製試驗報告供學校完成驗收結算程
序，謀取不法利益。 

懲處
情形 

一、本案廠商人員之具體違法行為，經法院判決定讞如下： 
(一)人員部分： 
1、A 君因偽造私文書罪、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政府採購法第 87 條第

5項之妨害投標罪，處有期徒刑 3年。 
2、合謀人員（無機關人員）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 88條第 1項之違法限

制圖利罪，各處有期徒刑 1年 2個月。 
(二)公司行號部分： 

因代表人執行業務犯妨害投標罪等，依政府採購法第 92條判決罰金： 
1、A 君所屬 4家公司共 80 萬元。 
2、容許他人借用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處其他合謀廠商共 16萬元。 

二、相關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及參與圍標之廠商，以違反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項第 1款及第 6款情形，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停權 3年。 

三、廠商人員絕不可違法辦理採購及影響採購公正，否則必將繩之以法。 

提報單位：工程技術鑑定委員會 

 
 

  


